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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根据中国冶金建设协会《关于印发2019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定修订计划的通知》（冶建协[2019]168号）的要求，由北京建筑大学会同有关单位共同完成。
在制定过程中，编制组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规范，并与相关标准相互协调，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对具体内容反复讨论、研究和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涵盖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全过程的关键技术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既有资源调查、模式开发定位、绿色再生规划、绿色再生设计、绿色再生施工、绿色再生运维。
本标准由中国冶金建设协会负责管理，北京建筑大学编制课题组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北京建筑大学（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1号；邮编：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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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充分合理利用旧工业厂区，提高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技术水平，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项目的既有资源调查、模式开发定位、绿色再生规划、绿色再生设计、绿色再生施工、绿色再生运维。
1.0.3  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项目的既有资源调查、模式开发定位、绿色再生规划、绿色再生设计、绿色再生施工、绿色再生运维，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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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两台或两台以上接收机同时接收多颗定位卫星信号，确定地面相对位置的方法。
2.0.2  模式开发定位  pattern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通过项目调研、潜力分析、功能定位及模式选择等一系列工作，结合区位优势，进行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模式定位的过程。
2.0.3  水平组团式  horizontal grouping
厂区由多个功能组团构成，功能彼此之间既独立又互相紧密联系，利用水平交通组织和连接各个功能组团。
2.0.4  群组混合式  group hybrid
厂区由一个或多个群组组成，每个群组内有几种功能混合，各个群组均衡布置，不强调主次等级，但群组之间会保持一定的功能互补性和差异性。
2.0.5  单体集约式  monomer intensive
单体建筑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上组织功能，是一种生长型的布局模式，各个功能通过公共空间、连廊、楼梯等空间链接。
2.0.6  多义性空间  polysemy space
空间使用功能呈现出多样化特性，即在同一空间中不仅仅是单一功能，可以实现多种功能并存，从而增强空间的使用率。
2.0.7  绿色再生设计  green regeneration design
从旧工业建筑特色与新功能入手，以节约能源资源为导则，通过对建筑立面、结构功能、空间布局、室内环境和节能设施进行绿色化再生设计等活动，以此达到改善人居环境、提升使用价值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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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工作流程应符合图3.0.1的规定。
[image: ]
图3.0.1 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工作流程
3.0.2  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应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合理保护和利用厂区既有资源，充分考虑各地方特色，发挥旧工业厂区的绿色再生价值，做到“科学再生、特色再生、绿色再生”。
3.0.3  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项目应符合项目所在地规划部门的相关规定，且应符合文物古迹保护、工业遗产保护的建设控制要求。
3.0.4  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项目中有新建项目的，新建部分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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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392][bookmark: _Toc27681]4.1  一般规定
4.1.1  既有资源调查对象应包括厂区内建（构）筑物、道路、管网、设备、自然环境、景观绿化等。
4.1.2  既有资源调查内容应包括现状实测、性能评定和环境调查等，并宜根据不同内容整理形成相关报告。
4.1.3  既有资源调查的范围和深度应根据项目绿色再生目标确定。对于不再继续利用的建（构）筑物、道路、管网、设备及区域等，不需进行详细调查，仅做简单标记。
4.1.4  既有资源调查中现状实测、性能评定、环境调查工作应分别由具有相应资格的专业机构完成，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仪器设备应按有关规定检校。
4.1.5  既有资源调查工作应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需要有专业人员进行配合，并采取合理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bookmark: _Toc10436][bookmark: _Toc28009]4.2  现状实测
4.2.1  现状实测应包括厂区实测和单体实测，单体实测宜包括建（构）筑物、道路、管网及设备实测等。
4.2.2  现状实测前应进行初步调查并制定实测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各实测对象的原始图纸，以及勘察设计、施工、竣工、拆改移等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原始图纸齐全时，应进行现场复核，以现场复核结果为准；原始图纸不全或缺失时，应进行现场实测，绘制实测图。
2  应对各实测对象进行现场踏勘，核查现场实际情况，排查可能产生的干扰因素。
3  现状实测方案应根据初步调查情况制定，并宜根据实测对象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方案内容宜包括下列内容：工程概况，实测目的或委托方要求，依据的标准及有关基础资料，实测范围，实测项目和方法，实测人员和仪器设备，实测工作进度计划，实测配合工作，安全与环保措施等。
4.2.3  现状实测过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厂区实测宜包括细部坐标点及有关测量元素，绘制厂区实测总平面图。细部坐标点测量位置的选取可参照表4.2.3的要求确定。
表4.2.3 细部坐标点测量位置
	类别
	坐标
	高程
	其他要求

	建构（构）物
	主要墙角、圆心、特征点
	主要墙外角、室内地坪、特征点
	建（构）筑物为圆形时应注明半径、高度、深度等参数

	管道
	起点、终点、转点、交叉点
	井台、井底、管顶、基座面、地面等
	当为架空管道时应注明通过铁路、公路的净空高

	线缆
	起点、终点、转点、交叉点
	起点、终点、转点、交叉点、入地点、出地点，变坡点地面
	——

	道路
	干线交叉点、车挡、岔心、进厂房出处
	变坡点、干线交叉点、车挡、岔心
	公路直线段每30m~40m一点、直线段每50m一点


2  单体实测应根据不同实测对象，选择实测的内容和方法，绘制各相关专业实测图。
3  可根据业主需求进行地形地貌实测，并绘制地形地貌图。
4  实测技术和要求应符合现行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实测技术》T/CMCA 3001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2.4  现状实测完成后应进行资料整理并制定实测报告，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实测文本宜包括实测方案、实测进度、实测说明及清单等。
2  实测图本宜包括图本说明、厂区总平面图、单体各相关专业实测图等。
3  实测影像资料宜包括实测前、实测中收集到的厂区内及周边区域的影像资料。
[bookmark: _Toc17700][bookmark: _Toc26937]4.3  性能评定
4.3.1  性能评定应包括建（构）筑物性能评定、道路性能评定、管线性能评定和设备性能评定等。
4.3.2  性能评定应根据不同评定对象的特点和状况，选择合适的方法。
4.3.3  性能评定前应进行初步调查并制定性能评定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各评定对象的原始图纸，以及勘察设计、施工、竣工、拆改移等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2  应对各评定对象进行现场踏勘，核查资料与实际现状的符合程度，了解实际使用状况，初步观察缺陷及损伤状况。
3  性能评定方案应根据初步调查情况制定，并宜根据评定对象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方案内容宜包括下列内容：工程概况，性能评定目的或委托方的要求，性能评定依据的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性能评定范围、对象和方法，现场调查与检测方式、内容和数量等，人员和仪器设备情况，工作进度计划，配合工作，安全与环保措施等。
4.3.4  性能评定过程应包括调查与检测、分析与评定两部分，具体操作办法应符合现行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性能评定标准》T/CMCA 40010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相关规定。
4.3.5  建（构）筑物性能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查与检测应包括使用条件调查和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使用条件调查应包括结构荷载、生产使用环境、维修和改造状况，原设计使用年限内条件变化等。
2）结构现状调查与检测应包括地基基础、上部承重结构、围护结构三部分，并应以无损检测为主，有损检测为辅；对于重要的建（构）筑物，宜避免破坏原建（构）筑物风貌的结构部分。
2  应根据调查与检测情况，对建（构）筑物结构构件分析和校核，对建（构）筑物性能状况进行评定。
4.3.6  道路性能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查与检测应包括使用条件调查和道路现状调查与检测，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使用条件调查应包括道路类型、使用环境、维修和改造状况，原设计使用年限内条件变化等。
2）道路现状调查与检测应包括路基、路面、沿线设施三部分，宜符合表4.3.6的规定。道路现状调查与检测可采用人工调查配合自动化检测的方式。
表4.3.6 道路现状调查与检测项目
	类别
	项目

	路基
	路肩损坏、边坡坍塌、水毁冲沟、路基构造物损坏、路缘石缺损、路基沉降、排水不畅等

	路面
	路面损坏、路面平整度、路面车辙、路面跳车、路面磨耗、路面抗滑性能和路面结构强度等

	沿线设施
	防护设施缺损、隔离栅损坏、标志缺损、标线缺损、绿化管护不善等


2  应根据调查与检测情况，进行有关技术参数的计算与分析，对道路性能状况进行评定。
4.3.7  管线性能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查与检测应包括使用条件调查和管线现状调查与检测，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使用条件调查应包括管线类型、使用环境、维修和改造状况等。
2）管线现状调查与检测宜结合非开挖检测和开挖破损检测进行，并应包括下列内容：管线位置、走向等，管线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管线内部介质测试分析，管道腐蚀环境检测分析，管道腐蚀剩余厚度检测，防腐保温层破损点调查与检测，防腐保温层防护性能调查与检测，管道材料性能测试分析，附属设施调查与检测等。
2  应根据调查与检测情况，进行分析与校核，对管线性能状况进行评定。
4.3.8  设备性能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查与检测应包括使用条件调查和设备现状调查与检测，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使用条件调查应包括设备荷载、生产使用环境、维修和改造状况等。
2）设备现状调查与检测应包括设备现状调查和设备现状检测。设备现状调查应包括设备安全现状调查和设备使用现状调查。设备检测应包括通用检测项目和专用检测项目，并应以无损检测为主，有损检测为辅。
2  应根据调查与检测情况，进行整理、分析与计算，对设备性能状况进行评定。
4.3.9  性能评定完成后应进行资料整理并制定性能评定报告。性能评定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委托单位名称，原设计、施工等单位名称，工程概况，性能评定原因、目的等，性能评定依据的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性能评定对象、方法及仪器，现场调查与检测方式、内容和数量等，性能评定结果，结论及处理建议，性能评定单位及参与人员名单，报告完成日期等。
[bookmark: _Toc455][bookmark: _Toc9986]4.4  环境调查
4.4.1  环境调查应包括自然资源调查、遗产情况调查、景观小品调查、污染情况调查等。
4.4.2  环境调查前应进行初步调查并制定环境调查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各调查对象的原始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2  应对各调查对象进行现场踏勘，排查可能产生的干扰因素。
3  环境调查方案应根据初步调查情况制定，并宜根据调查对象具体情况进行调整。方案内容宜包括下列内容：工程概况，调查目的或委托方要求，依据的标准及有关基础资料，调查范围，调查项目和方法，调查人员和仪器设备，调查工作进度计划，调查配合工作，安全与环保措施等等。
4.4.3  自然资源调查内容应包括对林地资源、草地资源、湿地资源、水资源、海洋资源、地下资源、地表基质资源等方面的调查。
4.4.4  遗产情况调查内容应包括对旧工业厂区内历史文化遗产和区域特色遗产进行调查，并制定严格的遗产保护方案。
4.4.5  景观小品调查内容应包括旧工业厂区内既有景观小品、可再生为景观小品的工业设备、设施等。宜从反映历史场景、体现工业文化、艺术性、时尚型、场所精神、空间表现等角度对其取舍。
4.4.6  污染情况调查内容应包括对空气、水体、土壤、声、光、热等方面的调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空气情况调查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的要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中的采样环境、采样高度及采样频率等要求，应参照现行行业标准《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或《环境空气质量手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的相关规定执行。
2  水体情况调查内容应包括形态、水质、尺度、观景效果等。对于污染的水体应进行污水净化处理，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水质》GB/T 18921的相关规定。
3  土壤情况调查宜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的相关规定对场地进行环境调查及污染识别，并获得下列信息：
1）较为详尽的场地相关资料及历史信息。
2）场地土壤和地下水等样品中污染物的浓度数据。
3）场地土壤的理化性质分析数据。
4）场地（所在地）气候、水文、地质特征信息和数据。
4.4.7  环境调查完成后应进行资料整理并制定环境调查报告。环境调查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工程概况，环境调查依据的标准及有关技术资料，环境调查对象、范围、方法及仪器等，环境调查对象的平面位置标识图，环境调查方式、内容及数量，工作量完成情况及调查成果汇总，环境调查单位及参与人员名单，报告完成日期等。


[bookmark: _Toc12253][bookmark: _Toc13138]5  模式开发定位

[bookmark: _Toc8983][bookmark: _Toc3967][bookmark: _Toc2042][bookmark: _Toc30622][bookmark: _Toc20377]5.1  一般规定
5.1.1  模式开发定位宜按潜力分析、功能定位、模式选择的程序进行，并宜整理形成相关报告。
5.1.2  模式开发定位应遵循“模式导向、充分利用、因地制宜、特色开发”的原则，对绿色再生模式进行开发定位，充分发挥旧工业厂区的综合价值，实现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效益最大化。
5.1.3  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项目应符合可持续、协调、平衡的理念，充分利用厂区既有资源，进行精准开发定位。
[bookmark: _Toc7312][bookmark: _Toc10651][bookmark: _Toc11073][bookmark: _Toc12394][bookmark: _Toc16701]5.2  潜力分析
5.2.1  潜力分析应以既有资源调查情况、项目特点及业主初步设想为依据。
5.2.2  潜力分析应包括对旧工业厂区的现状完整性、历史延续性、资源优势性、区位增值性、预期收益性、政策支持性、技术可行性及环境有利性等综合分析。
5.2.3  潜力分析应根据具体项目情况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当某一因素较为重要或显著时，可适当减小其他方面因素的权重。
5.2.4  现状完整性应包括厂区风貌完整性和建（构）筑物、道路、管网及设施等完整性。
1  厂区风貌完整性应以适用、坚固、美观为原则，对厂区内具有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建（构）筑物的建筑完好度、原貌差异度、功能完备度等方面进行评价，确定其使用价值和开发潜力。



2  建（构）筑物完整性应优先分析结构性能状况，结构性能评定等级为~级的建（构）筑物，应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潜力分析；结构性能评定等级为级时，应主要分析历史延续性，对不具备历史延续性的建（构）筑物宜作拆除处理。
3  道路、管网及设施等完整性宜分析旧工业厂区中的道路、管网及设备设施的性能状况，确定其可利用价值。
5.2.5  历史延续性应包括项目自身的历史渊源、发展特色、文化传承、生产工艺等。对历史延续性显著的旧工业厂区，潜力分析时可适当减小其他因素的权重，宜将旧工业厂区作为工业遗产进行保护性利用。
5.2.6  资源优势性应先对既有资源进行评估和管理，并明确再生目标的资源需求，从自然资源优势性和社会资源优势性进行综合评价。
1  自然资源优势性应统筹分析水资源丰富性、土地资源可利用性、生物资源多样性、植被资源覆盖率等。
2  社会资源优势性应统筹分析经济支持度、文化传承度、人力储备度、信息可达度、创新资源可利用度等。
5.2.7  区位增值性应优先分析区域功能，在此基础上分析区域位置优势和周边人员条件。
5.2.8  预期收益性应分析项目再生后的收益状况和趋势，并应从投资回收期、供需结构、物价水平等进行综合分析。
5.2.9  政策支持性应从激励性政策、补偿性政策、规范性政策等相关政策支持力度进行综合评价。
5.2.10  技术可行性应根据厂区功能开发定位分析该区位的绿色再生施工技术、管理技术及信息技术等，并综合评价各项技术的完备性、适宜性和可行性。
5.2.11  环境有利性应根据旧工业厂区的功能定位进行预测，分析在不同的功能定位下，项目对其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力。
[bookmark: _Toc20261][bookmark: _Toc16668]5.3  功能定位
5.3.1  功能定位应以既有资源调查和潜力分析结果为依据，统筹考虑区位优势，使模式定位与区位发展定位相适配。
5.3.2  功能定位应以主导功能为主、支撑功能为辅，优化特性功能，确保功能清晰、分工合理、主辅结合，选择合理的开发模式。
5.3.3  功能定位应发挥主导业态的带动作用，促进建筑、工艺、人本、企业、创新、绿色等方面的有机结合，形成完善的功能体系。
5.3.4  旧工业厂区应体现自身特色保留、文物价值保护、城市内涵提升等方面的内容。
[bookmark: _Toc23553][bookmark: _Toc6711]5.4  模式选择
5.4.1  模式选择应综合考虑安全、经济、环境、文化、社会等方面，且应遵循经济、社会、环境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原则。
5.4.2  影响模式选择的因素宜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宏观层面应考虑相关政策法规、区位条件、规划要求、市场需求、建筑现状、绿色再生要求等。
2  微观层面应考虑厂区占地面积、建筑系数、建筑结构类型、层数、层高、区域功能、区域交通便利程度、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区域社会文明程度、区域生态生态环境状况等因素。
5.4.3  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基本模式包括：
1  单一模式
1）商业类场所。以商业、休闲、金融、保险、服务、信息等业态为主的商业类场所。
2）办公类场所。以创意设计、策划咨询、科技研发、艺术创作、金融投资等业态为主的办公类场所。
3）场馆类场所。以观演、体育、展览等业态为主的场馆类场所。
4）居住类场所。以住宅、酒店、公寓、廉租房等业态为主的居住类场所。
5）应急类场所。以应对突发性的社会性事件或自然灾害性事件而形成的临时应急类场所。
6）遗址景观公园。以生态保护、旅游度假、休闲观光等业态为主的遗址景观公园。
7）教育园区。以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活动中心等业态为主的教育园区。
2  综合模式
1）创意产业园。以文化、创意、设计、高科技技术支持等业态为主的产业园区。
2）特色小镇。以工业企业、研发中心、民宿、超市、主题公园等业态为主的特色园区。
3）综合园区。以多种业态形式并存，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综合园区。
[bookmark: _Toc9817][bookmark: _Toc6235][bookmark: _Toc24289]

[bookmark: _Toc16][bookmark: _Toc12561][bookmark: _Toc31049][bookmark: _Toc18530][bookmark: _Toc16316]6  绿色再生规划

[bookmark: _Toc23191][bookmark: _Toc18692]6.1  一般规定
6.1.1  绿色再生规划内容应包括功能布局、风貌控制、景观绿化、道路交通、综合管网等。
6.1.2  绿色再生规划应最大程度的保留、保护与传承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工业遗存。
6.1.3  绿色再生规划与设计应结合厂区所在地区的气候、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人文等特点，采用成本较低、被动式、干扰小、工期短的技术。
6.1.4  绿色再生规划可通过多元化的土地利用和混合式的功能布局来恢复城市功能的复杂性。
6.1.5  绿色再生规划应差异化、地域化，并宜构建多义性空间。
6.1.6  绿色再生规划应对城市及周边地区的环境给予充分考虑，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bookmark: _Toc20379][bookmark: _Toc22033]6.2  功能布局
6.2.1  功能布局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包括人群需求、功能定位、功能配置以及布局模式等。
6.2.2  功能布局前应首先明确主要使用人群以及使用人群的需求。
6.2.3  功能定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城市整体范围内统筹考虑，以城市对其功能要求为指引，满足城市整体发展需求。
2  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并利用周边现有资源，发展适应区域经济的相关产业。
6.2.4  功能配置除应满足主要功能外，还应考虑配套的商业休闲、文化娱乐、居住等辅助功能，实现工作、生活、休闲一体化。
6.2.5 功能布局模式可根据厂区的规模大小选择水平组团式（图6.2.5-a）、群组混合式（图6.2.5-b）、单体集约式（图6.2.5-c），并可根据实际需求采用三种形式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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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水平组团式
	（b）群组混合式
	（c）单体集约式

	图6.2.5 功能布局模式


[bookmark: _Toc25779][bookmark: _Toc25841]6.3  风貌控制
6.3.1  厂区内进行拆除、保护、整治或新建等活动时均应进行风貌控制。
6.3.2  应拆除无修复价值且影响厂区风貌的建（构）筑物及临时搭建物。
6.3.3  具有工业文化特色的建（构）筑物等应加强保护，其尺度、形式、外观细部装饰均应以修缮与恢复原貌为主。
6.3.4  影响旧工业厂区原有格局与风貌的建（构）筑物宜进行整治或拆除。整治时应采用经济环保、方便实施的材料和技术手段。
6.3.5  外墙和屋顶整治时宜使用与厂区风貌相协调的材料和色彩，完善建筑外观形态，强化地方特色。
6.3.6  新建部分应有效利用现有闲置或废弃用地，其规模和尺度不应对厂区整体空间格局和风貌产生明显影响。
6.3.7  新建部分应延续原有厂区空间肌理，并在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原有建（构）筑物相协调。
[bookmark: _Toc840][bookmark: _Toc14361]6.4  景观绿化
6.4.1  景观绿化宜充分利用原有绿化景观植被和工业构件，体现人性化和个性化。
6.4.2  景观绿化应采用植入或改造的手段增加绿化与重塑景观。
6.4.3  旧工业厂区内部增加绿化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技术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满足建筑使用功能需求及消防车道需求的同时，尽量增大地块的绿地面积，以改善地块内部的环境。
2  应利用原有的景观区、河道、空地、污染区，进行改造、新建、治理，形成绿化景观区。
3  宜采取地面绿化与立体绿化相结合的多层次绿化方式，满足不同高度、不同角度的景观要求。
6.4.4  植入新的景观绿化时，应注重对本土植物与材料的引入，重塑地域特色。
6.4.5  旧工业厂区内部景观重塑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有条件的厂区可考虑景观照明设计，注重实用和美观效果，灵活布置，营造舒适和谐的夜间光。
2  宜考虑生态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发挥更好的综合效果。
3  宜根据不同功能区域设置不同功能的景观轴线，并建立生态植物环境系统，增加公共活动空间，丰富休闲生活。
4  应结合厂区功能的布局特点，打造多元化的空间类型。
6.4.6  旧工业厂区内部植入景观小品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位置宜适当，不应影响交通及景观环境，材料应就地取材，尺度适宜，符合绿色环保、经久耐用的原则。
2  宜与广场、绿地等公共空间相结合，应体现厂区工业文化特色，在尺度、色彩、体量上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bookmark: _Toc29751][bookmark: _Toc17566]6.5  道路交通
[bookmark: _Toc17738][bookmark: _Toc16460]6.5.1  道路改善设计应遵循下列原则：
1  应贯彻绿色道路、品质工程的设计理念，坚持“安全舒适、因地制宜、路景协调、经济适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原则。
2  应重视灵活性设计，结合功能定位、服务对象特点与自然环境条件，灵活确定技术指标。
3  应重视耐久性设计，适当采用较高的标准，确保使用寿命与安全，提高抗灾能力。
4  应重视安全性设计，以提升使用者安全体验为中心，合理采用有效措施，确保使用过程的安全。
6.5.2  道路规划与改造应注重保留和恢复旧工业厂区原有的路网格局，结合新的需求梳理路网结构。
6.5.3  厂区内部道路进行改善时，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技术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道路视距不满足要求时，宜通过开挖视距台、修缮植被等措施改善，受限制时应设置安全设施。
2  宜满足道路人车分行，保证人流和车流的畅通与安全。
4  车行和人行出入口的数量及位置应以厂区规模和现状条件为依据进行合理布置。
5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路面宜与车道路面区分颜色或材质。
3  道路照明应采用技术先进、节能环保、维修方便的设施，与厂区照明系统保持统一风格。
6  有条件时宜按照智能交通、智慧交通理念指导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建设。
6.5.4  步行环境改善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人行步道应连续完整，宜设置步行休息设施。
2  人行道与车行道间宜设置路缘石、标线加车道屏、围栏或植槽绿篱等隔离装置或组合运用。
3  当无人行道或人行道宽度不足2m时，宜根据行人通行需要增设或扩大人行道。
4  当人行道缺乏必要的遮阴设施时，可增设适宜的行道树、遮阴构筑物或风雨连廊，遮阴率宜达到65%及以上。
5  宜通过绿带分隔减少车行的干扰，实现舒适化步行的需要。
6.5.5  道路规划应尽量避免车辆穿行堵塞，还应考虑消防车、救护车等特殊车辆的通行，尽量满足厂区多种交通的需求。
6.5.6  当增加停车设施时，新增停车空间不得影响厂区公共空间质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占用现有公共活动空间。
2  应设置交通引导标志。
3  宜利用边角空地或将部分建筑扩建、改建为停车场地或立体停车设施。
4  露天停车场地面铺装宜使用透水铺装
5  当露天停车场地面遮阴不良时，宜采用绿化遮阴。
6  消防通道不应停靠车辆，保持畅通。
6.6  综合管网
[bookmark: _Toc24921][bookmark: _Toc12026][bookmark: _Toc7081][bookmark: _Toc29039][bookmark: _Toc8322][bookmark: _Toc23667]6.6.1  综合管网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与厂区规划相一致，保护传统风貌，改善市政设施和防灾设施条件，恢复厂区活力，提高人居环境质量。
2  内部道路与电讯线、电力线、电缆、管道、渠道等各种管线交叉时，管线严禁侵入道路建筑限界，不应妨碍道路交通安全、损害道路的构造和设施。
3  应充分利用原有管线，当不能满足需要时可废弃或更换。
4  厂区内明设的管线附属设施和设备，宜采用隐蔽化设计，并在形式、色彩、材料等方面与厂区风貌相协调。
6.6.2  管线应采用使用寿命长且易于维护的结构型式和材料。
6.6.3  管线布置宜采用地下敷设的方式。当条件限制，需要架空或沿墙敷设时，应采取装饰、美化措施，减少对厂区风貌的影响。
6.6.4  管线地下敷设时，应减少在路口处的交叉。当管线竖向位置发生矛盾时，宜按下列规定处理：
1  压力管线避让重力流管线。 
2  可弯曲管线避让不可弯曲管线。
3  分支管线避让主干管线。
4  小管径管线避让大管径管线。
5  临时性管线避让永久性管线。
6  污水（含合流）管道与给水管道相交时，应敷设在给水管道的下方，且给水管道接口与污水（含合流）管道接口应错开设置，其水平距离不应小于0.5m。
6.6.5  自道路中心线向两侧建筑方向，管线排列顺序宜为：污水、雨水、热力、燃气、给水、电力（路灯）、信息等管线。
6.6.6  管线交叉敷设时，自地表面向下的排列顺序宜为：信息、电力、热力、燃气、给水、雨水、污水等管线。
6.6.7  各种管线不宜在垂直方向上重叠直埋敷设。当不可避免时，应采取套管等保护措施并尽量减少重叠敷设长度，同时应设置明显的安全标识，避免挖掘破坏。


[bookmark: _Toc24942][bookmark: _Toc14135]7  绿色再生设计

[bookmark: _Toc11768][bookmark: _Toc27555]7.1  一般规定
7.1.1  绿色再生设计内容应包括建筑设计、结构设计、节能设计和消防设计等。
7.1.2  绿色再生设计应考虑文化性、适用性、经济性与美观性，达成环境改善与价值提升的目标。
7.1.3  对于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建（构）筑物，应保留显著建筑特征，并采用绿色修复手段进行维护。
7.1.4  绿色再生设计宜考虑厂区在城市中扮演的特定角色，延续工业时代特征，保留城市特色。
7.1.5  绿色再生设计应充分利用建（构）筑物及设备设施等既有资源。
7.1.6  绿色再生设计宜考虑材料的可拆卸性、可回收性、可维护性、可重复利用性等。
7.1.7  绿色再生设计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日照标准的相关规定，且不应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
7.1.8  绿色再生设计应充分考虑无障碍设计，包括无障碍坡道、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停车位、无障碍卫生间以及无障碍标识等，并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的相关规定。
[bookmark: _Toc17089][bookmark: _Toc13092]7.2  建筑设计
[bookmark: _Toc14902][bookmark: _Toc24689]7.2.1  建筑设计应包括场地设计、功能设计、空间设计和立面设计等。
7.2.2  场地设计中建筑项目的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高度及其建筑基地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控制指标，应符合项目所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有关规定。
7.2.3  功能设计应依据设计需求改善功能业态和空间形态，置入与需求相符的新功能并优化空间布局，保证建筑内部基本的交通与空间连贯性，增加空间的使用效率。
7.2.4  空间设计应从外部空间、内部空间和地下空间进行优化设计，可采用保持原貌、新旧协调、新旧对比、彻底更新等方式。
7.2.5  外部空间设计应对其交通空间、工业景观空间和自然景观空间进行一定方式的有机梳理和整合。
7.2.6  内部空间设计应对内部空间进行重新组织，合理运用空间组合、空间分割、空间嵌套、空间替换、空间过渡等方式使整合后的空间满足新功能的需求。
7.2.7  建筑室内空间设计时，应采用轻质、可拆卸或可循环利用的预制隔断墙，实现空间的分割与连续，且室内装饰宜与建筑再生一体化设计。
7.2.8  应合理利用地下空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有地下空间的建筑，宜改善原有地下空间的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效果，提高地下空间的使用质量。
2  对于无地下空间的建筑，宜根据设计需求，合理增建室内外地下空间。
7.2.9  立面设计应使整体形式与周边建筑风格相协调，宜采用绿色环保可再利用的建筑立面材料，不宜增加无实际功能的纯装饰性构件。
[bookmark: _GoBack]7.3  结构设计
7.3.1 结构设计应根据单层排架、多层框架、砌体结构等不同的结构类型和屋面、墙体等不同的结构位置进行设计。
7.3.2 结构设计应确定建筑安全等级、建筑抗震设防类别，同时应根据建筑的后续使用年限采用相应标准和构造措施对再生结构进行抗震设防。
7.3.3  结构设计时应充分利用原有结构构件，减少盲目的拆除重建。对于原有和新增的结构构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新增结构构件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的相关规定。
2  应对原有结构构件增设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3  应确保原有和新增的结构构件连接方式的安全性。
4  应对新增墙体和柱体等竖向构件采取安全、可靠的传力途径。
7.3.4  单层排架结构设计时，应重点解决增层对原结构的影响以及结构体系的纵向抗震能力，并应采取下列措施：
1  当室内空间增层时，应采取与原结构脱离的独立结构方式，例如内嵌钢结构框架，合理利用原结构构件并与抗震缝隔开。
2  宜依据结构性能评定结果保留柱体与屋面支撑系统，并增加相应加固措施。
7.3.5  多层框架结构设计时，应重点解决节点连接安全性低、框架结构梁板柱不满足要求等问题，并应采取下列措施：
1  加强结构整体性，可依据设计需求增设剪力墙或翼墙，同时增加支撑措施保护原框架柱体等连接薄弱点，提高建筑刚性及抗震能力。
2  可采取钢结构楼面满足增层需求，同时减小结构自重。
3  对于单向框架，可通过增加次方向框架梁改为双向框架，也可通过增加抗震装置减小次框架方向的地震作用。
7.3.6  砌体结构设计时，可采取增加构造柱、圈梁等方式进行结构加固。
7.3.7  围护结构设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围护结构设计应综合考虑防火、防水、防潮、隔热、保温和采光通风等因素。
2  对于严寒或寒冷地区的围护结构设计应优先考虑外保温系统。
3  对于夏热冬冷地区或夏热冬暖地区的围护结构设计应优先考虑遮阳以及隔热系统。
7.3.8  屋面结构设计时，应满足保温、隔热、防水以及承重等条件，对于夏热地区宜采用反射隔热材料、双层架空通风隔热屋面或种植屋面等方式进行升级改造。
7.3.9  结构设计时宜采用少模板、小体积的加固技术，新增结构构件宜采用便于更换、工业化水平高的轻型构件。
[bookmark: _Toc23989][bookmark: _Toc7281]7.4  节能设计
[bookmark: _Toc7646][bookmark: _Toc25756]7.4.1  节能设计应包括采光、遮阳、保温、隔热、隔声、防水和雨水回收等。
7.4.2  采光设计应充分利用天然采光。若大跨度或大进深的厂房采光不满足要求时，宜采用顶部天窗采光或高侧窗采光等方式。
7.4.3  遮阳设计应综合考虑遮阳装置对于建筑立面艺术效果、通风、采光和耐久性能的影响，选择适宜的遮阳形式，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东西向宜设置活动外遮阳，南向宜设水平外遮阳。
2  建筑物外遮阳装置应兼顾通风及冬季日照。
7.4.4  保温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外保温时，外墙和屋面宜减少出挑构件、附墙构件和屋顶突出物，外墙与屋面的热桥部分应采取阻断热桥措施。
2  有保温要求的建筑，变形缝应采取保温措施。
3  对严寒和寒冷地区，入口处应设置门斗或挡风措施，入室门宜设置为保温门或防风门，墙体采取加厚保温墙。
7.4.5  墙体的构造缝、沉降缝以及墙体接缝处等热桥部位，应进行特殊保温隔热处理。
7.4.6  围护结构和楼板的空气隔声性能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标准》GB 50118中的要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的墙体、门窗、顶棚、楼面宜采取吸声降噪措施。
2  对于不满足隔声性能的楼板，宜采取弹性面层、增设吊顶等措施。
3  轻型屋面结构应采取降低雨声等隔声措施。
4  对建筑内部发声设备及管道应进行吸声处理。
5  对毗邻楼道、连廊、楼梯间、电梯间等交通空间应采取内墙隔声措施。
7.4.7  防水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卷材防水层易拉裂部位，宜选用空铺、点粘、条粘或机械固定等施工方法。
2  结构易发生较大变形、易渗漏和损坏的部位，应设置卷材或涂膜附加层。
3  在坡度较大和垂直面上粘贴防水卷材时，宜采用机械固定和对固定点进行密封的方法。
4  卷材或涂膜防水层上应设置保护层。
5  在刚性保护层与卷材、涂膜防水层之间应设置隔离层。
7.5  消防设计
[bookmark: _Toc13806][bookmark: _Toc3777]7.5.1  消防设计应包括耐火等级、防火分区、防火间距、安全疏散和防爆设计等。
7.5.2  消防设计应首先确定建（构）筑物的耐火等级，耐火等级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确定。
7.5.3  建筑物的层数与防火分区最大面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相关规定。
7.5.4  防火间距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厂房与重要公共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50m，与明火或散发火花地点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30m。
2  对高层厂房与液体储罐，可燃、助燃气体储罐，液化石油气储罐，可燃材料堆场（除煤和焦炭场外）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13m。
3  厂区围墙与厂区内建筑的间距不宜小于5m，围墙两侧建筑的间距应满足相应建筑的防火间距要求。
7.5.5  安全疏散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物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每个防火分区或一个防火分区的每个楼层，其相邻2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2  对于地下或半地下建筑物，当有多个防火分区相邻布置并采用防火墙分隔时，每个防火分区可利用防火墙上通向相邻防火分区的甲级防火门作为第二安全出口，但每个防火分区必须至少有1个直通室外的独立安全出口。
·1·

8  绿色再生施工

[bookmark: _Toc6823][bookmark: _Toc25332]8.1  一般规定
8.1.1  绿色再生施工内容应包括施工准备、施工工艺、施工管理和施工验收等。
8.1.2  绿色再生施工应依据经审查的施工图进行，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GB/T 50640的相关规定。
8.2.3  绿色再生施工应根据工程特点和现场条件，按有关规定编制包含绿色施工管理和技术要求的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同分项应总体协调，统筹安排施工计划，合理共享施工资源。
2  应考虑施工现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特点。
3  应有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措施。
4  应制定绿色施工的组织管理体系、技术要求和措施。
5  应有明确的人员、时间、资金、质量计划。
6  应选用先进的产品、技术、设备、施工工艺和方法。
7  应包含改善作业条件、降低劳动强度、节约人力资源等内容。
8.2.4  绿色再生施工应实施信息化动态管理，并应加强对施工准备、材料采购、现场施工、物资存放、施工验收等管理和监督，并应整理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文件并妥善保存，施工结束后应存档。
8.1.5  绿色再生施工应充分结合项目特点和施工现场环境，并宜积极采用符合绿色施工要求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等。
8.1.6  绿色再生施工后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及设计要求进行验收。
[bookmark: _Toc13467][bookmark: _Toc8176][bookmark: _Toc5053][bookmark: _Toc14184][bookmark: _Toc231]8.2  施工准备
[bookmark: _Toc11987][bookmark: _Toc13572][bookmark: _Toc1830][bookmark: _Toc24606][bookmark: _Toc32491]8.2.1  绿色再生施工前应根据设计文件、场地条件、周边环境和绿色施工总体要求，明确绿色再生施工的目标、材料、方法和实施内容，并在图纸会审时提出需设计单位配合的建议和意见。
8.1.2  绿色再生施工前应对施工现场环境及地下管线分布情况进行调研，对重要设施应做好防护或者迁置，对影响改造的管线应由专业单位事先完成切改。
8.2.3  施工准备应包括技术准备、现场准备、资金准备、劳动力准备和物资准备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技术准备应包括准备技术资料及具体施工方案等。
2  现场准备应包括安排现场生产、生活及办公等临时设施等。
3  资金准备应包括确定资金使用计划及筹资计划等。
4  劳动力准备应包括确定各阶段用工量和劳动力配置计划等。
5  物资准备应包括确定各阶段工程材料和设备的配置计划等。
8.2.4  在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完成绿色施工的各项准备工作。
8.3  施工工艺
8.3.1  拆除工程应依据经审查的施工图进行施工，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147的相关规定。
8.3.2  拆除工程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拆除工程施工前，应掌握有关图纸和资料。
2  拆除工程施工前，应进行现场勘查，调查了解地上、地下建筑物及设施和毗邻建筑物、构筑物等分布情况。
3  对拆除工程施工的区域，应设置硬质封闭围挡及安全警示标志，严禁无关人员进人施工区域。
4  拆除工程施工前，应对影响施工的管线、设施和树木等进行迁移工作。需保留的管线、设施和树木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5  当拟拆除物与毗邻建筑及道路的安全距离不能满足要求时，必须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6  拆除工程施工前，应对所使用的机械设备和防护用具进行进场验收和检查，合格后方可作业。
8.3.3  结构加固施工应着重提高其整体性和连接的可靠性，并应根据不同的建筑结构类型分别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8.3.4  当需要进行结构抗震加固时，结构抗震加固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取措施避免或减少损伤原结构构件。
2  发现原结构或相关工程隐蔽部位的构造有严重缺陷时，应会同加固设计单位采取有效处理措施后方可继续施工。
3  对可能导致的倾斜、开裂或局部倒塌等现象，应预先采取安全措施。
8.3.5  加固施工后，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的相关规定进行纵、横向的抗震分析，并应对构件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8.3.6  改建和扩建工程在符合工艺要求的前提下，宜少拆除结构构件，不宜改变原有结构的受力状态。
8.3.7  对已损坏的构件进行修复时，对材性不明的构件应进行取样试验，取样时应保证构件不受损伤。
[bookmark: _Toc30725][bookmark: _Toc1580][bookmark: _Toc15670][bookmark: _Toc15148][bookmark: _Toc6892]8.4  施工管理
8.4.1  施工管理应包括安全管理、成本管理、进度管理、质量管理和环境管理等。
8.4.2  安全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理部门应建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确保项目处于本质安全状态。
2  管理部门应根据有关要求确定安全管理方针和目标，建立项目安全责任制度，健全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3  管理部门应建立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配备合格的项目安全管理负责人和管理人员，进行教育培训并持证上岗。
4  管理部门应按规定提供安全生产资源和安全文明施工费用，定期对安全生产状况进行评价，确定并实施项目安全管理计划，落实整改措施。
8.4.3  成本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理部门应建立项目全面成本管理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和业务关系，把管理目标分解到各项技术和管理过程。
2  管理部门应负责项目成本管理的决策，确定成本管理重点、难点，确定成本管理目标，并应负责成本管理的全过程
8.4.4  进度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理部门应建立进度管理制度，明确进度管理程序，规定进度管理职责及工作要求。
2  进度管理应遵循下列程序：编制进度计划→进度计划交底，落实管理责任→实施进度计划，进行进度控制和变更管理。
8.4.5  质量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质量管理应坚持缺陷预防的原则，按照策划、实施、检查、处置的循环方式进行系统运作。
2  管理部门应通过对人员、机具、材料、方法、环境要素的全过程管理，确保工程质量满足质量标准和相关方要求。
3  管理部门应在质量控制过程中，跟踪、收集、整理实际数据，与质量要求进行比较，分析偏差，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和处置，并对处置效果进行复查。
4  对质量计划设置的质量控制点，管理部门应按规定进行检验和监测。
8.4.6  环境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理部门应根据再生前环境状况与再生模式，建立环境管理制度。
2  施工现场应根据工程各阶段的特点，依据工程环境因素的识别和评价，制定相应的管理目标、管理内容、控制措施和应急预案等。
[bookmark: _Toc996][bookmark: _Toc20176]8.5  施工验收
8.5.1  施工过程中及完工后应做好施工验收工作。施工验收应包括施工过程验收和竣工验收等。
8.5.2  施工验收内容宜包括园区规划验收、建（构）筑物验收、设备设施验收和环境修复验收等，并应按现行团体标准《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工程验收标准》T/CMCA 3003的相关规定执行。
8.5.3  园区规划验收应包括功能分区、建筑风貌、园区景观和管网交通。
8.5.4  建（构）筑物验收应包括基础工程验收、主体工程验收和屋面工程验收。
[bookmark: _Toc4998345][bookmark: _Toc4859360][bookmark: _Toc4924713]8.5.5  设备设施验收宜分为设备验收和设施验收。
1  设备验收应包括既有设备验收和新增设备验收。
2  设施验收应主要包括给水排水设施验收、采暖通风设施验收和电气设施验收。
8.5.6  环境修复验收应包括土壤、水、空气、建筑构件、管道及设备表面残留物等修复工作的验收。
8.5.7  验收合格后方可移交和投入使用。对验收不合格的项目，应进行整改后重新验收，直至验收合格。
8.5.8  验收全部完成后，建设单位应按有关规定报县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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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绿色再生运维应遵循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科学管理、保证质量的原则。
9.1.2  绿色再生运维内容应包括运维组织、运维管理和和综合评价等。
9.1.3  运维管理对象应包括建（构）筑物、道路与交通、管网与设施、生态与环境等，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建（构）筑物运维管理对象应包括新建、改建的各类建（构）筑物、其他附属设施及用房等。
2  道路与交通运维管理对象应包括园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及交通附属设施等。
3  管网与设施运维管理对象应包括暖通空调、给水排水、供配电、消防、安防等系统以及电梯等设施的室内外管网及其附属设备。
4  生态与环境运维管理对象应包括自然生态、景观环境及公共卫生等。
9.1.4  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项目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并应及时移交运维管理单位。对尚未移交的项目，应由建设单位按《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示范基地验收标准》T/CMCA 4002的规定，负责组织实施项目日常运维工作。
[bookmark: _Toc6201][bookmark: _Toc10715]9.2  运维组织
9.2.1  运维管理单位应全面组织和管理旧工业厂区绿色再生运维工作。
9.2.2  运维管理单位应建立完善的运维管理体系。运维管理体系内容应包括运维标准、管理制度和操作流程等。
9.2.3  运维管理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设置相应的运维管理人员，明确工作内容和要求，并应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
9.2.4  运维管理单位应做好档案资料管理，负责保管项目全周期的档案资料，以及运维过程中的各类资料。
9.2.5  运维管理单位应结合实际运维管理效果和用户反馈情况，判定运维管理体系的合理性和适宜性，并及时补充修订。
9.2.6  运维管理单位应制定运维成本计划，并合理监测和控制运维管理成本。
[bookmark: _Toc17671][bookmark: _Toc6063]9.3  运维管理
9.3.1  运维管理内容应包括运行管理、经营管理、维护管理、信息管理和应急管理等。
9.3.2  运行管理应包括治安保卫、清扫保洁、车辆出入等工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治安保卫应包括下列内容：
1）应建立并落实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责任制，制定并落实相关内部治安保卫制度。
2）应制定治安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3）应组织治安保卫人员开展有关法律知识和治安保卫业务、技能以及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
2  清扫保洁应包括下列内容：
1）厂区应整体清洁，无成片垃圾、污渍、积水和冰雪。
2）各区域的边角部位应清洁干净，无积存垃圾。
3）道路排水篦及周围应无成片垃圾、落叶、尘土和积水。
3  应查验出入厂区人员的证件，登记出入的物品和车辆，进行治安巡逻、守护、检查、报警监控和记录等。
9.3.3  经营管理应包括招商引资、客户引流、品牌推广、活动宣传等工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创新引资方式，实施精准招商、点对点招商，完善投资环境。
2  应精准把握客户需求，重点做到动态跟踪客户需求，科学分析客户需求。
3  应立足客户诉求、区域文化、自身资源等要素，挖掘自身地域文化、产品特色、服务优势等，打造厂区品牌核心特色，提升厂区文化软实力和经济硬实力。
9.3.4  维护管理内容应包括日常巡检、专业检测、维修保养等工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日常巡检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制定巡检内容、巡检要求及巡检线路，责任到人。
2）巡检人员应严格按时间和内容进行巡检，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或上报处理。
2  专业检测应组织厂区内专业技术人员或协同有关专业检测机构进行。
3  运维管理单位应制定维修保养计划，并定期按计划实施维护与保养工作。
1）维修保养计划按大修、中修、小修分别编制，大修计划应提前45-60天提出。
2）应做好维修保养记录，并整理归档。
9.3.5  信息管理应包括项目原始信息、改造信息和日常管理信息的归纳整理等工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全面、完整、真实、准确、分门别类地记录各类信息，并由专人整理保存；
2  宜建立智能化信息管理系统与平台，同时做好各项信息的安全与保密工作。
9.3.6  应急管理应包括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开展定期应急演练、进行发生突发事件后的应急处理等工作，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制度，建立应急管理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应急管理工作，编制应急预案并执行备案规定。应急预案的评审、发布、培训、演练和修订应符合相关规定。
2  应建立与风险相适应的专/兼职应急队伍或指定专/兼职应急人员并组织培训和演练。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并对应急演练的效果进行评估、总结。
3  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按规定成立调查组，明确其职责与权限，进行调查或配合上级部门的调查。根据有关证据、资料，分析事件的直接、间接原因和责任，提出整改措施和处理建议，编写调查报告。
[bookmark: _Toc26856][bookmark: _Toc14264]9.4  综合评价
9.4.1  综合评价应从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进行。
9.4.2  综合评价方法可采用资料审查、现场查勘、性能检测以及模拟计算等。
9.4.3  技术评价应包括对技术先进性、技术适用性两方面的评价。
9.4.4  经济评价应包括对建设规模、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三方面的评价。
9.4.5  社会评价应包括对社会效益、社会风险两方面的评价，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社会效益评价应对旧工业厂区重新融入城市中心，改变城市面貌，重新满足民众需求的程度进行评价。
2  社会风险评价应评价项目的政策性风险、经济利益风险、自然环境风险以及安全风险等。
9.4.6  文化评价应包括对设计理念、文脉传承两方面的评价。
1  设计理念评价应对融合旧工业厂区文化传承保护的内容进行综合评价。
2  文脉传承评价应对融入旧工业厂区文脉特色理念的方式方法进行综合评价。
9.4.7  生态评价应包括对生态安全、生态稳定两方面的评价。
1  生态安全评价应对厂区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和维持能力进行评价，即安全的生态系统应具备自组织修复丧失的部分功能，维持生态功能完整性的能力。
2  生态稳定评价应对厂区生态系统保持正常动态的能力进行评价，应包括抵抗力稳定性和恢复力稳定性两方面的评价。
9.4.8  宜定期进行使用满意度调查，并采取有效措施提升管理水平。满意度调查宜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且项目使用满意度宜达到90%。
[bookmark: _Toc17603][bookmark: _Toc15351][bookmark: _Toc23181][bookmark: _Toc25307][bookmark: _Toc32442][bookmark: _Toc14255]



[bookmark: _Toc3220][bookmark: _Toc6920]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 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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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766][bookmark: _Toc2784][bookmark: _Toc25914][bookmark: _Toc18558][bookmark: _Toc6539][bookmark: _Toc29422][bookmark: _Toc23444][bookmark: _Toc30895][bookmark: _Toc31965][bookmark: _Toc26085][bookmark: _Toc17241]引用标准名录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 GB 50117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标准》GB 50118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GB 50348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
《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411
《建筑施工组织设计规范》GB 50502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550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
《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 GB 51245
[bookmark: _Toc480374914][bookmark: _Toc482375413][bookmark: _Toc484880489][bookmark: _Toc483476870][bookmark: _Toc28252][bookmark: _Toc472164823][bookmark: _Toc11886][bookmark: _Toc484883332][bookmark: _Toc484364441][bookmark: _Toc484364316][bookmark: _Toc482405637][bookmark: _Toc472164881][bookmark: _Toc472164750][bookmark: _Toc480375042][bookmark: _Toc482405544][bookmark: _Toc472033889][bookmark: _Toc472164655][bookmark: _Toc483476453][bookmark: _Toc18963][bookmark: _Toc472071268][bookmark: _Toc472033854][bookmark: _Toc469697368][bookmark: _Toc480374961]《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GB/T 50326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评价标准》 GB/T 50640
《建筑工程绿色施工规范》GB/T 50905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评价标准》GB/T 51141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GB/T 51346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
《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 147
《既有社区绿色化改造技术标准》JGJ/T 425
《景区内部道路设计指南》DB51/T 2600
《建筑物移位纠倾增层改造技术规范》CECS 225
《既有建筑绿色改造技术规程》T/CECS 465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3
《环境空气质量手动监测技术规范》HJ/T 194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规划设计标准》T/CMCA 200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实测技术标准》T/CMCA 3001
《旧工业建筑再生利用项目管理标准》T/CMCA 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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